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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报告信息公开表

被评价单位名称 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评价项目名称/项
目编号

23-07-36 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州）有限公司年产 110 万套制动衬片及制
动器总成提升改造迁建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州）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29 日，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1007735675191，法定代表人：THOMAS CORNELIS VANDER
LAAN，注册资本：425 万美元，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注

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智启街 1 号 6 号楼。经营范围：设

计、开发、装配和生产重型鼓式刹车片，重型鼓式刹车铁蹄及总成产品；

盘式制动块总成背板、盘式制动块总成、制动系统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并提供售后服务；上述商品及相关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批发、佣金代理（拍

卖除外）和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

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涉及其它专项规定

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

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州）有限公司前身是卡莱制动产品（杭州）有限公

司，是由美国卡莱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控股，企业原有厂区位于塘栖工

业园区唐家埭村一组仲家埭 28 号，主要生产各类刹车片及总成产品。基于

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州）有限公司原有厂区距离大运河较近，位于京杭

大运河浙江段核心监控区内，为配合大运河遗产保护区相关规划的落实，

企业拟在塘栖工业园区内实施搬迁，搬迁后新厂区位于塘栖镇智启街 1 号

6 号楼，租用中通云仓科技有限公司 6#车间（中通云仓科技有限公司现有

厂房均租赁自中通吉科技有限公司，中通云仓科技有限公司和中通吉科技

有限公司同为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的集团公司，目前，中通云仓科技有

限公司已与中通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转租同意函》）进行搬迁技改，搬

迁技改后全厂达到年产 110 万套制动衬片及制动器总成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取得了浙江省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

目备案通知书（项目代码：2307-330113-07-02-810640），备案机关为临平

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本项目已于 2024 年 4 月 3 日由浙江天为安全

科技有限公司（证书编号：APJ-（浙）-008）完成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制；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由智诚建科设计有限公司（工程设计轻纺行业（轻工工

程）乙级、工程设计环境工程专项（大气污染防治工程）乙级、工程设计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乙级等资质，A352007614）完成安全设施设计和安全设

施设计专篇专家评审意见修改确认。现本项目已竣工并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开始试生产，现试生产情况良好（截至目前试生产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

设备设施运行良好并达到设计要求）。

本项目生产过程涉及投料、混料、打磨、称重、冷压、热压、烘干、喷胶、

喷塑、喷码、抛丸、机加工、性能测试等工艺。其中在投料、混料等过程

使用原材料锌粉、硫磺，在喷胶过程使用乙酸乙酯，在为降低摩擦材料的

摩擦系数进行的火焰烧蚀过程使用乙炔 [溶于丙酮中的]、氧[压缩的]，在

产品性能测试过程（实验室）使用到丙酮、乙醇[无水]，发电机使用柴油作

为燃料等，涉及锌粉、硫磺、乙酸乙酯、乙炔 [溶于丙酮中的]、氧[压缩的]、
丙酮、乙醇[无水]、柴油（发电机燃料）等危险化学品。三春制动摩擦产品

（杭州）有限公司的产品制动衬片及制动器总成等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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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本企业所在的行业属于 36 汽车制造

业中的 367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未列入《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

用行业目录》（2013 年版），且使用的危险化学品未达到《危险化学品使

用量的数量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公安部、农业部公告 2013 年第 9
号）内的临界值，因此，本项目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同时，本项目也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副产，因此也不需要办理《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订）、《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第 645 号修订）、《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总局

第 77 号令修改，应急管理部公告 2018 年第 12 号修订）、《浙江省冶金等

工贸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浙安监管综

〔2016〕108 号，浙安监管综〔2017〕45 号修订）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该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为此，三春制动摩擦产品（杭

州）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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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机构名
称

浙江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王骥

技术负责人 相继园

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小梅

评价报告编制人 王骥

报告审核人 王铁军

参与评
价工作

安全评
价师

邵东卫、王骥、阮佳、刘义梅、卜伟华、魏红

注册安
全工程
师

邵东卫、王骥、阮佳、刘义梅、魏红

技术专
家

/

现场开
展安全
评价工
作

人员 魏红、王骥

时间 2023.07~2024.12
主要任
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编制报告

评价报告提交时
间

2024.12


